发明专利种子基金项目申报工作要求：

    1、项目申报采取随时申报，定期审核，集中公示的方式。请符合《发明专利种子基金管理办法》（附件2）资助条件的专利负责人填报《发明专利种子基金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3）,经中层单位签章后交至科技处专利与成果转化办公室专利部，并将电子版发送至  ZLGL@jlu.edu.cn。

    2、备案文件包括：

    （1）发明专利授权通知书（原件）

    （2）专利证书（原件）

    （3）登记费及专利代理费发票（复印件）

    3、注意事项：

    （1）由长春吉大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统一备案的授权专利，请在申报书中相应位置注明。

    （2）项目审批依据是当年的授权发明专利，不得重复申报。

    （3）专利负责人所获得的资助应在当年财务年度封账前使用完毕，故请及时申报。

    4、经费卡办理及项目结题要求，另行通知。

